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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书长公报 
 
 

  工作人员细则 300 号编 
 
 

 秘书长兹按照工作人员条例 12.2、12.3 和 12.4，颁布如下： 

 

  第 1 节 

《工作人员细则》300 号编订正本 
 
 

1.1  本公报后面所附为适用于雇用短期工作人员或任用在有限期间服务的工作

人员的《工作人员细则》300 号编订正本。 

1.2  为便于参考，本订正本在导言部分列出《联合国宪章》中与工作人员任职

有关的第八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条、第一百零一条和第一百零五条。 

1.3  订正本载有《工作人员细则》300 号编附录 A 的更新案文。 

1.4 此外，本公报所附订正本有下列修改： 

 

第 2 节 

最后规定 

 

2.1  除非另有说明，订正本中各项修正的生效日期为 2006 年 1 月 1 日。 

2.2  2005年 1月 1日 ST/SGB/2005/3号秘书长公报和2005年 5月 4日的Corr.1

就此作废。 

 

秘书长 

科菲·安南（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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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人员细则》300 号编的范围和宗旨 
 
 

 《工作人员细则》300 号编适用于专为应付联合国的特殊需要而征聘的在有

限期间服务的工作人员。本《细则》载有两种非终身任用的规定： 

 (a) 短期任用，为期不超过六个月。这种任用的目的是协助处理 忙时期的

工作量或应付意外的需要，以承担因出缺或有人执行特派任务而不能由正规工作

人员办理的必要工作；并提供会议和其他方面的短期服务； 

 (b) 为有限期间的活动，包括维持和平、建立和平和人道主义特派团、外地

技术合作以及其他紧急行动任用的人员(任用的限期人员)。这种任用的适用情况

为所指派的任务预计不超过三年，在例外情况下，可以延长到第四年，也是 后

一年。在任何情况下不得延长到超过四年。 

 本《细则》应与大会公布的《联合国工作人员条例》一并解释。《工作人员

条例》载列联合国秘书处的基本服务条件及基本的权利、职责和义务。 

 秘书长是行政首长，制订和执行其认为必要而与《工作人员条例》所述原则

相符的工作人员细则。 

 细则 301.1 至 312.6 的编号显示与《工作人员条例》各条的关系。例如，细

则301.3与《条例》第一条所涉主题有关；细则306.2与《条例》第六条所涉主题

有关；细则312.1与《条例》第十二条所涉主题有关。 

 《工作人员条例》的条款是： 

条款  细则 

一. 职责、义务和特权................................ 301.1-301.5 

二. 职位和工作人员的叙级...........................  

三. 薪金和有关津贴................................. 303.1-303.6 

四. 任用和升级..................................... 304.1-304.7 

五. 年假和特别假................................... 305.1-305.2 

六. 社会保障....................................... 306.1-306.5 

七. 旅费和搬运费................................... 307.1-307.7 

八. 工作人员关系...................................       308.1 

九. 离职........................................... 309.1-309.7 

十. 纪律措施.......................................       310.1 

十一. 申诉...........................................       311.1 

十二. 一般规定....................................... 312.1-3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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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国宪章》 
 
 

  与工作人员任职有关的条款 
 
 

  第八条 

 联合国对于男女均得在其主要及辅助机关在平等条件之下，充任任何职务，不

得加以限制。 

  第九十七条 

 秘书处置秘书长一人及本组织所需之办事人员若干人。秘书长应由大会经安全

理事会之推荐委派之。秘书长为本组织之行政首长。 

  第一百条 

 一. 秘书长及办事人员于执行职务时，不得请求或接受本组织以外任何政府或

其他当局之训示，并应避免足以妨碍其国际官员地位之行动。秘书长及办事人员专

对本组织负责。 

 二. 联合国各会员国承诺尊重秘书长及办事人员责任之专属国际性，决不设法

影响其责任之履行。 

  第一百零一条 

 一. 办事人员由秘书长依大会所定章程委派之。 

 二. 适当之办事人员应长期分配于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托管理事会，并于必要

时，分配于联合国其他之机关。此项办事人员构成秘书处之一部。 

 三. 办事人员之雇用及其服务条件之决定，应以求达效率、才干及忠诚之 高

标准为首要考虑。征聘办事人员时，于可能范围内，应充分注意地域上之普及。 

  第一百零五条 

 一. 本组织于每一会员国之领土内，应享受于达成其宗旨所必需之特权及豁

免。 

 二. 联合国会员国之代表及本组织之职员，亦应同样享受于其独立行使关于本

组织之职务所必需之特权及豁免。 

 三. 为明定本条第一项及第二项之施行细则起见，大会得作成建议，或为此目

的向联合国会员国提议协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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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任用在有限期间服务的人员的工作人员细则301.1-312.6 
 

  细则 301.1 

适用范围 
 
 

 (a) 工作人员细则 301.1 至 312.6 适用于下列工作人员： 

㈠ 在所有工作地点，以短期任用方式雇用工作人员，担任为期不超过连续

六个月的会议服务和其他短期服务，但有关工作地点须并未为此种工作人员

另行订有其他细则； 

㈡ 以有限期间任用方式雇用担任预计不超过三年的活动的工作人员，此种活

动包括维持和平与建立和平、人道主义、技术合作及其他紧急行动。 

 (b) 秘书长可以为担任具体任务的专业职等短期语文工作人员制订特别雇

用条件。 

  细则 301.2 

工作人员的身份 

 工作人员在接受任用时所作的声明应存入其公务身份档案。任职期间中断如

超过三个月，应重新作出声明。 

  细则 301.3 

工作人员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通则 

 (a) 工作人员如不遵守《联合国宪章》、《工作人员条例和细则》、《财务条例

和细则》及发布的一切行政指示中所规定的义务和行为标准，可对其采取《工作

人员条例》第十条和细则 310.1 规定的纪律措施。 

 (b) 工作人员应遵守秘书长和他们的主管适当发布的命令和训示。 

 (c) 工作人员应遵守当地法律并履行其私人的法律义务，包括但不限于服从

管辖法院的命令。 

明确禁止的行为 

 (d) 严禁在工作场所或在工作方面任何形式的歧视或骚扰，包括性骚扰或性

别骚扰，或身体上或语言上的伤害。 

 (e) 工作人员不得扰乱或以其他方式阻碍本组织的任何会议或其他公务活

动，也不得威胁、恐吓或以其他方式作出任何企图直接或间接妨碍其他工作人员

执行公务能力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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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工作人员不得故意对会员国或对联合国以外任何实体或人员谎称本身

的职能、职衔或公务性质。 

 (g) 工作人员不得故意窜改、销毁、丢失因职务关系交其保管、拟予保存作

为本组织一部分记录的任何正式文件、记录或档案，或使其失去效用。 

 (h) 工作人员不得企图影响会员国、联合国主要或附属机构或专家组，以期

改变秘书长所采取的立场或决定，包括关于秘书处方案或单位筹措经费的立场或

决定，或争取支持改善其个人或其他工作人员的情况，或阻挠或转变对其本人或

同事的地位不利的决定。 

(i) 工作人员不得给予或答应给予另一工作人员或任何第三者任何优惠、馈

赠、报酬或任何其他个人利益，以图使其执行、不执行或推迟执行任何公务。同

样，工作人员不得索取或接受另一工作人员或任何第三者的任何优惠、馈赠、报

酬或任何其他个人利益，作为执行、不执行或推迟执行任何公务的交换条件。 

(j) 工作人员不得以不当方式干预或试图干预工作人员条例第十条和第十

一条规定的联合机构的适当设立，或干预或试图干预已设立的此种机构的适当运

作。设立这些机构是为了就纪律事项或就工作人员对行政决定提起的申诉，向秘

书长提供咨询。工作人员也不得以不当方式影响或试图影响任何行使职能参与有

关程序的人。工作人员也不得对这些人，或对行使权利对行政决定提出上诉的工

作人员，进行威胁、报复或试图进行报复。 

荣誉、馈赠或报酬 

 (k) 工作人员须事先征得秘书长的同意，才可以接受任何荣誉、勋章、馈赠

或报酬。只在特殊情况下，且在此种接受既不违背本组织的利益，也不违背工作

人员的国际公务员身份时，才可给予同意。但工作人员可以顾及有关的工作地点，

未经事先征得同意，偶尔接受实际上价值甚微的馈赠，但须将所有此种馈赠立即

告知单位主管，单位主管可指示将此项馈赠交给本组织或退还给赠与者。 

 (l) 秘书长可以准许工作人员接受某一非政府机构或大学的学术奖、荣誉和

属于纪念性或荣誉性的物品，例如卷轴、奖状、奖杯或实际上价值甚微的其他物

品。 

 (m) 作为公务一部分，工作人员有时候要出席政府或其他方面举行的聚会，

例如餐会和外交招待会。出席此类聚会不视为属于《工作人员条例和细则》的含

义范围内的优惠、馈赠或报酬。 

 (n) 在特殊情况下，如果为了联合国的利益，且不违背工作人员的身份，秘

书长可以准许工作人员接受某一非政府机构授予上文工作人员细则 301.3(k)至

(m)所列者以外的荣誉、勋章、馈赠或报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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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冲突 

 (o) 工作人员如有必要以其公务身份处理涉及某一盈利性、商业性或其他企

业的任何事务，而其本人又直接或间接享有该企业的财政权益时，应向秘书长透

露这种权益的数量，除非另经秘书长准许，应转让此种权益或正式回避参与该项

构成利益冲突情况的事务所涉的任何问题。 

 (p) 秘书长应制定财政权益申报单的提出和使用程序。 

外界活动 

 (q) 工作人员除在执行正常公务时或事前获得秘书长核准外，不得作出下列

任何一项行为，如果此项行为与联合国的宗旨、活动或利益有关： 

 ㈠ 向报界、电台或其他新闻机构发表声明； 

 ㈡ 接受约请发表演说； 

 ㈢ 参加电影、戏剧、广播或电视的制作； 

 ㈣ 将文章、书籍或其他资料交付出版。 

 (r) 准许持有政党党籍，但以这种党籍不要求工作人员采取、或有义务采取

违背工作人员条例 1.2(h)的行动为条件。付给政党的正常捐款不得解释为违背工

作人员条例 1.2(h)所载原则的活动。 

 (s) 秘书长应制定程序，以便工作人员请求私下解释拟进行的外界活动是否

与其国际公务员身份发生冲突。 

外界活动的旅费和每日津贴 

 (t) 工作人员经秘书长核准参加某一政府、政府间组织、非政府组织或其他

私立机构举办的活动时，可以接受该政府、政府间组织、非政府组织或私立机构

一般比照联合国所应支付的数额提供的食宿、旅费和生活津贴。在此种情况下，

本来应由联合国支付的旅行生活津贴应按工作人员细则 307.4(a)的规定减少。 

  细则 301.4 

工作人员的业绩 

 (a) 应考核工作人员的业绩，以评估其效率、能力和忠诚，并确保其遵守《工

作人员条例和细则》中所订的标准，以追究责任。 

 (b) 应按照秘书长制定的程序，定期编制业绩报告。 

  细则 301.5 

工作时间和法定假日 

 (a) 秘书长应规定每个工作地点每周的正常工作时数。秘书长可按工作上的

需要作出例外规定。工作人员如奉命在正常工作时间以外工作，不论何时均应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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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每个工作地点每年的法定假日应为十天，包括大会指定所有工作地点均

应遵守的法定假日。非经大会指定的法定假日，应由秘书长为每个工作地点确定

并将其通知工作人员。 

  细则 303.1 

薪金 

 (a) 秘书长应制定根据本《细则》任用的工作人员在每个工作地点的薪金标

准如下： 

㈠ 按细则 301.1(a)款第㈠项聘用从事会议服务和其他短期服务(短期任用)

的工作人员（见附录 A）； 

㈡ 按细则 301.1(a)款第㈡项聘用在有限期间服务(有限期间任用)的工作

人员（见附录 C）。 

 (b) 按本《细则》任用的工作人员的薪金和报酬应按照工作人员条例 3.3 和

本条细则(c)款规定的条件，缴纳工作人员薪金税。 

 (c) 按本《细则》任用的专业及专业以上工作人员应依照工作人员条例 3.3(b)

款第㈠项所订无受扶养人工作人员的工作人员薪金税率。所有其他短期工作人员

应依照工作人员条例 3.3(b)款第㈡项所订的税率。 

  细则 303.2 

加班、补假和夜班津贴 

 秘书长应制定每个工作地点准许补假或支付加班费或夜班津贴的条件。 

  细则 303.3 

补领款项 

 工作人员未收到其应领的款项时，除在有资格领到款项的日期以后一年内提

出书面请求，不得补领此种款项。 

  细则 303.4 

扶养津贴 

 按本《细则》任用的工作人员无资格领取扶养津贴。 

  细则 303.5 

扣款和缴款 

 (a) 每次发薪期，应在每一工作人员应领的款项总额内扣除工作人员薪金

税，其数额和条件按工作人员条例 3.3 和细则 303.1 的规定。 

 (b) 秘书长可从联合国应付的款项中扣除积欠联合国或第三方的债款、联合

国、某一政府或某一有关机构提供的住宿费用，或本《细则》中规定的缴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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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细则 303.6 

预支薪金 

 按本《细则》任用的工作人员在下列情况下可以预支薪金： 

 (a) 工作人员非因本人过失而未收到其经常薪酬的支票时，可以请求发给应

领的数额； 

 (b) 新工作人员到职所携款项不足时，由秘书长酌情决定此种数额。 

  细则 303.7 

特别职位津贴 

 (a) 工作人员应能临时承担较高职位的职务和责任，作为其通常工作的正常

部分，而不领取额外补偿金。 

 (b) 按细则 301.1(a)款第㈡项有限期间任用的工作人员奉命临时承担某一

职位的全部职务和责任时，如该职位显然高于其原职，而且为期超过三个月，可

在例外情况下，自担任较高职位后的第四个月开始，准予领取不计算养恤金的特

别职位津贴。 

 (c) 如工作人员奉派在特派团工作，或一般事务职类的工作人员奉命担任专

业职类的较高职位时，或任何职类的工作人员奉命担任某一职位，而该职位所叙

职等比其本人高出一个职等以上时，可以按照秘书长制定的条件，在该工作人员

承担较高职务和责任时立即发给此种津贴。 

 (d) 获准领取特别职位津贴的工作人员应按下一职等领取基薪，并应按较高

职位领取服务津贴。 

  细则 304.1 

任用书 

 发给每一工作人员的任用书都明白载列或规定参照一切雇用条款和条件。工

作人员依照契约应享受的一切权利以任用书内明白载列或规定参照者为限。 

  细则 304.2 

任用生效日期 

 (a) 每一短期任用的工作人员的任用应于工作人员开始执行职务之日起生

效，但对非当地征聘的工作人员，可以调整此一日期，以包括按秘书长为该工作

人员批准的路线和交通方式旅行所用的全部或部分时间。 

 (b) 按工作人员细则 301.1(a)款第㈡项(有限期间任用)雇用担任有限期间

活动的工作人员的任用应于工作人员为赴任开始公务旅行之日起生效，如不需旅

行，则于其开始执行职务之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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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细则 304.3 

工作人员提出的通知和提供资料的义务 

 (a) 按本《细则》任用的工作人员应负责向秘书长提供一切可能需要的资料，

以便根据《工作人员条例》和《工作人员细则》确定其身份或完成与其任用有关

的行政手续。具体而言，这项要求应包括关于国籍、护照和签证、婚姻状况、受

扶养亲属状况、指定的受益人等资料，以及在其可能有必要以工作人员身份接触

到的任何商业机构中可能享有的任何财政权益的资料。 

 (b) 后来如有任何变更，影响到根据《工作人员条例》和《工作人员细则》

确定的身份时，工作人员也应负责迅速将此种变更以书面通知秘书长。 

 (c) 工作人员于被捕、被控犯有除情节轻微的违反交通规则行为以外的罪

行、或在刑事诉讼中以被告身份被传出席法庭、或因犯有除情节轻微的违反交

通规则行为以外的罪行而被判罪、罚款或判处监禁时，应立即将此事报告秘书

长。 

  细则 304.4 

暂时任用 

 (a) 按本《细则》作出的一切任用均为定期的暂时任用，任用期限在任用

书内写明。按本《细则》批准的任用，可在届满日期之前根据细则 309.1 的规

定，终止任用。按本《细则》作出的任用不得指望延长或改为任何其他种类的

任用。 

 (b) 按工作人员细则 301.1(a)款第㈡项(有限期间任用)作出的任用不超过

三年的期限，在例外情况下可以 后延长一年。 

  细则 304.5 

当地和非当地征聘 

 (a) 按本《细则》任用的工作人员，如果在工作地点所在国境内征聘，应视

为当地征聘人员。他们有权按当地征聘人员所适用的薪金标准支薪，但除有下文

(c)款规定的情况外，不得在任用时或离职时领取旅费。 

 (b) 按本《细则》任用的工作人员，如果在工作地点所在国境外征聘，应视

为非当地征聘人员。他们有权按非当地征聘人员所适用的薪金标准支薪，并根据

本《细则》，在任用时和离职时领取旅费。 

 (c) 但在工作地点所在国境内征聘的工作人员，如经秘书长认为，根据工作

人员在征聘时的正常居住地点及其受聘担任职位的性质有此必要，也可视为非当

地征聘人员。此种工作人员有资格按非当地征聘人员所适用的薪金标准支薪，但

只领取秘书长按个别情况确定的交通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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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细则 304.6 

家庭关系 

 (a) 除无法征聘具有同等良好资格的另一人外，通常不得任用与工作人员有

任何下列关系的人：父母、子女、兄弟或姐妹。 

 (b) 工作人员的丈夫或妻子可以任用，但必须完全符合所考虑的职位的条

件，并且不因其与该工作人员的关系而优先录取。 

 (c) 一个工作人员如与另一个工作人员具有上文(a)款和(b)款所指的任何

一种关系，不得被指派同在一部门担任有上下级统属关系的职位。 

 (d) 如果两个工作人员结婚，应按有关的工作人员细则更改他们应享的福利

和权利；他们的任用状况则不受影响。 

  细则 304.7 

体格检查 

 (a) 联合国医务干事可以不时要求工作人员接受体格检查，借以确定该工作

人员并无可能损害别人健康的任何疾病。 

 (b) 联合国医务干事还可以要求工作人员在按细则 301.1(a)款第㈡项任用

后的三个月内，或为本组织作公务旅行在启程之前或返回之后，接受体格检查和

预防注射。 

  细则 305.1 

年假 

 (a) 按细则 301.1(a)款第㈠项(短期任用)征聘的工作人员无权享有年假。 

 (b) 秘书长应制订规定和条件，准许按细则 301.1(a)款第㈡项(有限期间任

用)征聘、专门担任有限期间事务的工作人员享有年假。 

  细则 305.2 

特别假 

 按本《细则》任用的工作人员可根据迫不得已的理由，获准请全薪、半薪或

停薪的特别假，假期由秘书长根据情况适当决定。 

  细则 306.1 

合办工作人员养恤基金 

 按本《细则》任用的工作人员如符合《联合国合办工作人员养恤基金条例》

第 21 条规定，均应参加合办工作人员养恤基金，但须其任用条件未规定不得参

加。参加养恤基金的工作人员的应计养恤金薪酬载于本《细则》附录 A 和 C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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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细则 306.2 

病假 

 按本《细则》任用的工作人员因患病或受伤不能执行职务，或因公共卫生的

规定不能上班时，应按下列规定准予病假： 

 (a) 一切病假必须以秘书长的名义核准； 

 (b) 病假的权利以连续工作整个月 多请两个工作日的病假为限。如符合本

条细则规定的条件，积存的病假可在任职期间任何时候使用；但如在任用期届满

之前离职，积存的病假应按实际任职期间重新计算； 

 (c) 在有限期间服务的应招工作人员在休年假期间，如患病超过连续五个工

作日，可准予病假，但须缴交适当的医生证明； 

 (d) 凡缺勤超过连续两个工作日，在任何情况下均须提出医生证明。工作人

员在任何连续工作六个月期间内所请无证明病假共达三个工作日之后，如在该期

间内再有缺勤，则应缴交医生证明，否则应算作留职停薪特别假； 

 (e) 工作人员随时可被要求提出关于其健康情况的医疗报告，或接受联合

国医务处或由医务主任指定的医生实施的体格检查。如医务主任认为有某种健

康状况妨碍工作人员执行职务的能力，可指示工作人员不要上班，并要求工作

人员寻找合格的医生治疗。工作人员应立即服从本条细则规定的任何指示或要

求； 

 (f) 工作人员应在其家庭发生传染病或接到任何涉及其家庭的检疫命令时，

立即通知联合国医务干事。在这种情况下，或如发生任何其他可能影响别人健康

的状况，医务主任应决定应否准许工作人员不上班。如果准许，工作人员在核准

的缺勤期间，应领取全薪和其他酬金； 

 (g) 工作人员在病假期间，除非先经秘书长核准，不得离开工作地点所在地

区。 

  细则 306.3 

医药保险 

 (a) 按细则 301.1(a)款第㈠项雇用的工作人员可按照秘书长制定的条件参

加联合国某一医药保险计划。 

 (b) 按照细则 301.1(a)款第㈡项雇用的工作人员，除非经明文豁免参加，应

按照秘书长制定的条件参加某一医药保险计划。对于豁免参加联合国提供的医药

保险计划的工作人员，除按照工作人员细则 306.4 的规定给予的赔偿外，联合国

不负责其医疗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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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细则 306.4 

因公死亡、受伤或其他残疾的赔偿 

 按本《细则》任用的工作人员为联合国执行公务而患病、受伤或死亡时，有

权领取赔偿。秘书长应针对每个情况决定是否适用《工作人员细则》附录 D 的规

定，或给予类似的赔偿。 

  细则 306.5 

个人财物因公遗失或损坏的赔偿 

 按本《细则》任用的工作人员的个人财物，经断定直接由于为联合国执行公

务而遭遗失或损坏时，有权按照秘书长制订的限度和条件领取合理的赔偿。 

  细则 307.1 

公务旅行 

 在下列情况下，联合国应向按本《细则》任用的工作人员支付核准的旅费： 

 (a) 非当地征聘的工作人员在任用和离职时的旅费； 

 (b) 为联合国出差的旅费； 

 (c) 因医疗或安全上的理由或在其他适当情况下获准旅行，并经秘书长认为

有迫不得已的理由需要发给此种旅费。 

  细则 307.2 

旅行的核准 

 (a) 旅行启程以前，应经书面核准。在特殊情况下，可以口头通知核准工作

人员旅行，但口头核准之后仍须书面追认。工作人员应于启程前自行负责查明确

已得到适当的核准。 

 (b) 除工作人员经明确核准另作安排外，公务旅行所需的一切机车船票都在

实际旅行之前由联合国购买。 

  细则 307.3 

旅费 

 (a) 除下文(c)款规定的情况外，旅费通常应包括按秘书长核定的交通路线、

方式和标准进行公务旅行的实际交通费用，加上按秘书长所订数额和条件计算的

起站终站费用。 

 (b) 联合国只应支付实际核准和使用的交通和住宿费用。一切旅费的报销均

须附有收据。 

 (c) 秘书长可制订一笔总付的办法，以支付按细则 301.1(a)款第㈡项(有限

期间任命)征聘、专门担任有限期间事务工作人员在任命和离职时的旅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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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除本《细则》规定在任命或离职时的旅行外，为联合国所作的公务旅行

应遵照《工作人员细则》100 号编中关于旅行的相应细则。 

 (e) 请求支付或报销实付的旅费，如违背本《细则》的任何规定，秘书长可

予拒绝。 

  细则 307.4 

生活津贴 

 (a) 按本《细则》任用的工作人员经核准旅行并由联合国负担费用时，应按

照秘书长制定的条件，根据不时改订的数额表，领取适当的生活津贴，但任用、

外派或回国项下的旅行除外。在此种情况下，可以按照秘书长制定的条件，根据

此种旅行期间中途实际停留各站支付津贴。如由联合国、某一政府或某一有关机

构免费供给住宿或膳食时，生活津贴数额应予削减。 

 (b) 按本《细则》附录 A 第一节所载薪率支薪的非当地征聘工作人员，如被

派往另一工作地点两个星期或两个星期以上，并按照上文(a)款领取旅途生活津

贴，在派往另一工作地点期间，其薪金净额应以按非当地薪率改为按第一个工作

地点的当地薪率计算。 

  细则 307.5 

领取回程交通费权利的丧失 

 按本《细则》任用的工作人员如果辞职，通常无权领取回程交通费。但如有

迫不得已的理由，秘书长可批准支付此笔款项。 

  细则 307.6 

超重行李和非随身行李 

 (a) 本《细则》所称的“超重行李”，是指超过运输公司免费载运行李重量

或体积的行李。 

 (b) 乘坐飞机旅行的工作人员，有权领取超重行李费，超重行李以免费行李

重量与头等舱免费行李重量之间的差额为限，但须符合秘书长制定的条件。 

 (c) 按本《细则》任用的工作人员旅行并由联合国负担旅费时，秘书长可核

准以 廉价方式托运个人财物， 多 100 公斤(220 磅)或 0.6 立方米(22 立方英

尺)，包括包装的重量或体积，但不包括板条箱和运货箱。如海陆托运是 廉价

的运输方式时，通常应核准海陆托运。 

  细则 307.7 

保险 

 (a) 工作人员个人意外保险或随身个人行李保险的费用，不得报销。但对此

种行李的遗失或损坏，如直接因代表联合国执行公务而发生，可根据细则 306.5

规定的有效办法，予以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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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按照细则 307.6(c)款核准运载行李时，由本组织购买保险， 高限额由

秘书长制定。 

  细则 308.1 

工作人员关系 

 关于工作人员代表机构的细则108.1和关于工作人员与管理当局的联合机构

的细则 108.2 应适用于按本《细则》任用的工作人员。这些细则的案文抄录在本

《细则》附录 E。 

  细则 309.1 

辞职 

 (a) 《工作人员条例》所称的辞职，是指工作人员主动离职。 

 (b) 除任用书中另有明文规定外，按本《细则》征聘的工作人员应致送书面

辞职通知。此种通知应依下列期限： 

㈠ 按细则 301.1(a)款第㈠项以短期任用方式当地征聘的工作人员，应于一

个星期前致送； 

㈡ 按细则 301.1(a)款第㈠项以短期任用方式非当地征聘的工作人员，应于

两个星期前致送； 

㈢ 按细则 301.1(a)款第㈡项以有限期间任用方式征聘的工作人员，应于三

十天前致送。 

但通知不满上述限期时，秘书长也可接受辞职。 

  细则 309.2 

解雇 

 (a) 《工作人员条例》所称的解雇，是指经秘书长主动要求而离职，而非因

行为失检情节严重而免职。 

 (b) 秘书长如认为符合联合国的利益，可在任何时候终止按本《细则》雇用

的工作人员的任用。 

  细则 309.3 

解雇通知 

 (a) 在明白规定的届满日期之前终止按本《细则》任用的工作人员的合同时，

如果是当地征聘的工作人员，应于至少一个星期前致送书面解雇通知，如果是非

当地征聘工作人员，应于至少两个星期前致送书面解雇通知，或任用书中另行规

定的通知。 

 (b) 秘书长可核发补偿金，以代替上述通知期限，补偿金的数额相当于按

后工作日的现行费率算出的有关通知期间的薪金及适用的工作地点调整数和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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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细则 309.4 

解雇补偿金 

 依照《工作人员条例》附件三(e)款的规定，按本《细则》任用的工作人员

不得领取解雇补偿金，但任用书中明白规定可领取此种补偿金者，不在此限。 

  细则 309.5 

任期的届满 

 (a) 按本《细则》作出的任用，于任用书规定的届满日期自动失效，无须事

先通知。 

 (b) 任何此类任用因任期届满离职，不得视为《工作人员条例》和《工作人

员细则》中所称的解雇。 

  细则 309.6 

薪金截止日期 

 (a) 按细则 301.1(a)款第㈡项雇用的工作人员因在任用期内死亡而离职时，

其享有薪金和酬金的权利应于死亡之日起终止。但如有未亡配偶或一名或几名受

扶养子女，应向未亡配偶及任何受扶养子女支付一笔总付款项，相当于三个月薪

金毛额减去工作人员薪金税，由上述受益人平分。 

 (b) 按照本《细则》任用的属于细则 304.5 规定的享有回程旅费的非当地征

聘人员，在离职时应领取一笔数额相当于核准旅行天数的净薪和适用的津贴，估

计的旅行天数为按照核可的路线和方式从工作地点或任务地点到给予回程旅费

前往的地点，途中不中断旅行的情况下所需的天数。 

  细则 309.7 

工作证明 

 按本《细则》任用的工作人员离开联合国职务时，如经请求，可发给有关其

职务性质与工作年资的证明书。如经工作人员书面请求，证明书中也应提及其工

作的优劣和公务上的行为表现。 

  细则 310.1 

纪律措施 

 (a) 工作人员不遵守《联合国宪章》、《工作人员条例》和《工作人员细则》

及其他有关行政指示所规定的义务，或不符合国际公务员应有的行为标准，即可

能构成工作人员条例 10.2 所称的行为失当，从而可以提起纪律诉讼程序并对失

检行为采取纪律措施。 

 (b) 工作人员被控行为失检，经秘书长决定，可将该工作人员停职，但不得

损害其权利。除非在特殊情况下应予停职停薪，否则应予停职留薪。应以书面通

知根据本款予以停职的工作人员，说明停职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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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对任何案件如可能需要采取纪律行动，秘书长可将该案提交一个联合纪

律委员会，或在作出任何决定之前，设立专案机制向秘书长提供咨询意见。 

 (d) 除非已以书面方式将工作人员所受指控及可自费请律师协助辩护的权利

通知该人员，并给予合理机会让其答复所受指控，否则不得对该人员提起纪律程序。 

 (e) 按本《细则》纪律措施可采取下列一种或几种形式: 

 ㈠ 书面训斥； 

 ㈡ 停职停薪； 

 ㈢ 罚款； 

 ㈣ 离职，这种离职可以致送或不致送通知或代替通知的补偿金； 

 ㈤ 立即撤职。 

  细则 311.1 

申诉 

 关于设立联合申诉委员会的细则111.1和关于申诉的细则111.2应适用于按

本《细则》任用的工作人员。这些案文抄录在本《细则》附录 E。 

  细则 312.1 

《工作人员细则》的修正 

 在不违反条例 12.1、12.2、12.3、12.4 和 12.5 的情况下，本《细则》可由

秘书长以符合《工作人员条例》的方式加以修正。 

  细则 312.2 

财务责任 

 在工作人员因重大过失，或违反任何条例、细则或行政指示，使联合国蒙受

任何财务损失时，可要求该工作人员赔偿一部分或全部损失。 

  细则 312.3 

责任保险 

 根据大会 1946 年 2 月 13 日第 22 E(I)号决议的决定，拥有汽车或驾驶汽车

的工作人员，应投公众责任和财产损坏的保险，其保险金额应足以应付其汽车造

成他人伤亡或财产损坏所引起的赔偿要求。 

  细则 312.4 

工作人员的受益人 

 (a) 每一工作人员在接受任用时，均应指定一名或几名受益人，填写在秘书

长规定的表格内。工作人员取消或改变受益人时，应负责通知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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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工作人员死亡时，应遵照《工作人员细则》的规定，将其名下应得的一

切款项发给指定的受益人。联合国发给上述款项后，应完全免负与所发款项有关

的一切其他责任。 

 (c) 工作人员死亡时，如指定的受益人已亡故，或受益人未经指定或已经取

消，则应将工作人员名下应得的款项拨入其遗产。 

  细则 312.5 

所有权 

 工作人员在公务上进行的任何工作所获得的一切权利，包括产权、版权和专

利权在内，应归联合国所有。 

  细则 312.6 

《工作人员条例》的生效日期 

 除另予指明者外，在不违反条例 12.1、12.2、12.3、12.4 和 12.5 的情况下，

本修订本内公布的工作人员细则 301.1 至 312.6 应于 2006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

但个别任用书内列明的任何特别条件将继续对该项任用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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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人员细则》300 号编附录 
 

  附录 A 
 

  按细则 301.1(a)款第㈠项雇用的总部会议工作人员和其他短期工作

人员薪金标准 

 一. 总部专业及专业以上职类工作人员月薪标准
a
 

  (美元) 

 当地征聘 
（2006年1月1日起生效） 

非当地征聘b 

（2006年3月1日起生效） 

职等 毛额 净额 毛额 净额 

副秘书长 20 853 15 711 18 952 13 809 

助理秘书长 19 023 14 499 17 593 13 069 

D-2 15 786 12 310 15 208 11 732 

D-1 14 478 11 403 14 253 11 178 

P-5 12 048 9 650 12 505 10 107 

P-4 9 968 8 067 11 041 9 140 

P-3 8 182 6 705  9 785 8 308 

P-2 6 705 5 586 8 744 7 624 

P-1 5 286 4 447 7 767 6 929 
 

 

 a
 秘书长可为特别任务另行制定适当的薪金标准。 

 b
 包括生活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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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笔译员和审校薪金标准
a 

  (美元) 

 任用期为 60 天或不到 60 天者，依日薪标准，按历日支付薪酬。任用超过 60

天者，按月薪标准支付薪酬。薪金净额是国际会议笔译员协会与行政问题协商委

员会达成协议的依据。 

 A. 日薪标准 

  

基薪 

当地征聘 b 

(2006 年 1 月 1 日生效)

非当地征聘 c、d 

（2006 年 1 月 1 日生效） 

 毛额 净额 毛额 净额 毛额 净额 

一级笔译员 183.50 138.20 264.40 219.10 234.45 189.15 

二级笔译员 225.70 165.85 322.52 262.67 286.70 226.85 

三级笔译员/一级审校 267.65 193.65 381.04 307.04 339.05 265.05 

四级笔译员/二级审校 301.20 215.60 427.33 341.73 380.65 295.05 

三级审校 334.80 237.60 473.66 376.47 422.30 325.10 
 

 B. 月薪标准 

 基薪 当地征聘 b 

(2006 年 1 月 1 日生效)

非当地征聘 ce 

（2006 年 1 月 1 日生效） 

 毛额 净额 毛额 净额 毛额 净额 

一级笔译员 4 940 3 719 7 118 5 897 6 308 5 088 

二级笔译员 6 075 4 464 8 681 7 070 7 720 6 110 

三级笔译员/一级审校 7 204 5 212 10 256 8 264 9 122 7 130 

四级笔译员/二级审校 8 108 5 804 11 503 9 199 10 243 7 938 

三级审校 9 012 6 395 12 750 10 133 11 367 8 751 

 
 

 a 
本节所列的“笔译员”和“审校”酌情包括简记员、逐字记录员以及正式记录和出版物的

编辑。 

 b
 包括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 

 c 
包括生活费补助。 

 d 
此外，有权领取每日生活津贴 275 美元。津贴标准可随时改变，无须事先通知。 

 e 
此外， 初 30 天有权领取每日生活津贴 275 美元，其后 30 天每日 234 美元，从第 61 天起

每日 183 美元，从第 121 天起每日 137 美元。津贴标准可随时改变，无须事先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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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口译员薪金标准 

(美元) 

  2005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 

 日薪 a 月薪 b 

 毛额 净额 毛额 净额 

A. 世界薪金标准 

第一类 419.50 389.50 11 280 10 484 

第二类 273.00 260.00 7 359 6 998 

B. 美洲薪金标准 

第一类 463.00 433.00 12 451 11 655 

第二类 302.00 289.00 8 140 7 779 
 

 

 a
 此外，非当地征聘者，有权领取每日生活津贴275美元。津贴标准可随时改变，无须事先通知。 

 b 
此外，非当地征聘者， 初 30 天有权领取每日生活津贴 275 美元，其后 30 天每日 234 美

元，从第 61 天起每日 183 美元，从第 121 天起每日 137 美元。津贴标准可随时改变，无须

事先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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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会议工作人员和其他短期工作人员薪金标准
a
 

  总部一般事务人员、会议打字员、安保人员和工匠职类的工作人员标准月薪率 

(美元) 

  2005 年 12 月 1 日起生效 

 当地征聘 非当地征聘 b 

职等 毛额 净额 毛额 净额 

一般事务人员  

G-7 5 055 3 905 8 565 7 415 

G-6 4 552 3 535 8 062 7 045 

G-5 4 097 3 198 7 607 6 708 

G-4A 3 836 3 005 7 346 6 515 

G-4 3 687 2 895 7 197 6 405 

G-3C 3 718 2 918 7 228 6 428 

G-3B 3 583 2 818 7 093 6 328 

G-3A 3 448 2 718 6 958 6 228 

G-3 3 314 2 619 6 824 6 129 

G-2B 3 466 2 732 6 976 6 242 

G-2A 3 227 2 551 6 737 6 061 

G-2 2 992 2 370 6 502 5 880 

G-1 2 700 2 146 - - 

会议打字员  

CT-C 3 988 3 117 7 498 6 627 

CT-B 3 718 2 918 7 228 6 428 

CT-A 3 448 2 718 6 958 6 228 

安保人员  

S-3B 5 233 4 028 - - 

S-3A 4 767 3 694 - - 

S-2 4 298 3 347 - - 

S-1 3 829 3 000 - - 

工匠  

TC-5 5 036 3 892 - - 

TC-4 4 668 3 621 - - 

TC-3 4 301 3 350 - - 

TC-2 3 937 3 080 - - 

TC-1 3 568 2 807 - - 

 

 
a
 秘书长可为特别任务另行制定适当薪金标准。 

 
b
 非当地征聘人员的净薪或毛薪为当地征聘人员净薪或毛薪加生活津贴 3 510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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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 B 

  总部短期工作人员加班费和补假 

 (a) 根据细则 303.2 的规定，一般事务及有关职类短期工作人员奉命在总部

加班工作时，应按下列规定给予补假，或可领取加班费: 

㈠ 在总部加班是指在规定的工作日以外，或在规定的工作周以外担任工作

的时间，或者在法定假日担任工作的时间，但只限于适当当局指派的工作； 

㈡ 总部的规定工作日是指规定的工作周内任何一日按当时规定的工作时

数，但需扣除用餐时间一小时； 

㈢ 总部的规定工作周为七个连续历日内规定工作人员上班的五个工作日； 

㈣ 在工作时数总共不超过八小时的规定工作日加班时，应给予相等时间的

补假，以资补偿。这种补假可在加班月份以后四个月内随时使用，但必须照

顾到工作上的紧急需要。如果工作人员在离职时积存补假，可向其折付一笔

款项，数额相当于同等时数应得的基薪净额； 

㈤ 在规定工作周内任何一天工作总共超过八小时，或在规定工作周的第六

天或第七天加班，应发给加班费，以资补偿； 

㈥ 在法定假日加班时，应发给加班费，以资补假，但如假日适值紧急时期，

秘书长可要求总部全体工作人员上班。在这种情况下，秘书长应另行指定一

个工作日作为假日，而适值紧急时期的假日应视为通常的工作日； 

㈦ a. 上文第㈤项所称的加班费，应按工作人员的基本薪金净额的一倍半

计算。但如在星期日或在工作周第七天加班，加班费应为工作人员的基本薪

金净额的两倍。在后一种情况下，星期日加班应酌情给予正常或一倍半的补

偿； 

 b. 上文第㈥项所称的加班费应按工作人员的基本薪金净额的两倍计

算； 

㈧ 计算加班费所根据的加班时间准确到半小时，低舍高入。在规定工作周

内任何一天临时加班不满半小时，不予计算。工作人员如奉命在一星期的第

六天或第七天上班，或在法定假日上班，所得的加班补偿不得少于四小时； 

㈨ 为了照顾工作人员的健康和工作效率，主管人员不应要求工作人员在任

何月份内加班四十小时以上，但因工作非常紧急需要加班时，不在此限。 

 (b) 专业及以上职等短期工作人员如经常大量加班，可以不时给予秘书长认

为适当的补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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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班津贴办法 

 (a) 根据细则 303.2 的规定，按本《细则》附录 A 第一节中所载薪金标准支

薪的工作人员在下午 6 时至上午 9 时 30 分之间值勤，应领取夜班津贴，按其基

薪净额的 10％计算，但在上午 6 时至上午 9 时 30 分之间开始值勤者，其中任何

部分均不应领取夜班津贴。 

 (b) 计算津贴所根据的时间，准确到一小时，四舍五入，工作时间不满半小

时，不予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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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 C 

  按细则 301.1(a)款第㈡项雇用的在有限期间服务的工作人员薪金标准 

 一. 专业及以上职类工作人员年薪标准 

(美元) 

  薪金 

  2006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 

职等 毛额 净额 

副秘书长 176 877 115 166

助理秘书长 160 574 106 285

D-2 131 947 90 236

D-1 120 487 83 587

P-5 99 511 70 742

P-4 81 943 59 132

P-3 66 881 49 149

P-2 54 382 40 947

P-1 42 664 32 599

  服务津贴 

  2005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 

职等 A B C D * 

副秘书长 40 308 

助理秘书长 37 200 

D-2 6 317 12 633 22 559 25 266  

D-1 5 851 11 702 20 897 23 404  

P-5 4 952 9 904 17 686 19 808  

P-4 4 139 8 278 14 783 16 557  

P-3 3 440 6 881 12 287 13 762  

P-2 2 866 5 733 10 237 11 465  

P-1 2 282 4 564 8 150 9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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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服务津贴有关的家庭津贴 

  2005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 

职等 A B C D * 

副秘书长 18 657 

助理秘书长 17 218 

D-2 11 586 12 344 13 535 13 860  

D-1 10 733 11 435 12 538 12 839  

P-5 9 083 9 678 10 611 10 866  

P-4 7 593 8 089 8 870 9 083  

P-3 6 311 6 724 7 372 7 549  

P-2 5 258 5 602 6 142 6 289  

P-1 4 186 4 460 4 890 5 007  

 

 二. 外勤事务职类工作人员年薪 

(美元) 

  薪金 

  2006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 

职等 毛额 净额 

FS-7 81 431 58 794 

FS-6 67 340 49 454 

FS-5 57 590 43 040 

FS-4 50 183 38 195 

FS-3 44 409 33 902 

FS-2 39 456 30 208 

FS-1 35 122 26 988 

  服务津贴 

  2005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 

职等 A B C D 

FS-7 4 116 8 231 14 699 16 462 

FS-6 3 462 6 924 12 364 13 847 

FS-5 3 013 6 026 10 760 12 051 

FS-4 2 674 5 347 9 549 10 695 

FS-3 2 373 4 746 8 476 9 493 

FS-2 2 115 4 229 7 552 8 458 

FS-1 1 889 3 778 6 747 7 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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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服务津贴有关的家庭津贴 

  2005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 

职等 A B C D 

FS-7 7 549 8 043 8 819 9 031 

FS-6 6 350 6 765 7 418 7 596 

FS-5 5 526 5 888 6 456 6 611 

FS-4 4 904 5 225 5 729 5 867 

FS-3 4 353 4 638 5 085 5 207 

FS-2 3 879 4 132 4 531 4 640 

FS-1 3 465 3 692 4 048 4 145 

 

 三. 专业及以上职类工作人员每年应计养恤金薪酬 

(美元) 

  2005 年 9 月 1 日起生效 

职等  数 额 

副秘书长 256 339 

助理秘书长 236 928 

D-2 197 012 

D-1 179 070 

P-5 149 007 

P-4 121 630 

P-3 99 966 

P-2 82 012 

P-1 63 862 

 四. 外勤事务职类工作人员每年应计养恤金薪酬 

(美元) 

  2005 年 9 月 1 日起生效 

职等 数额 

FS-7 120 962 

FS-6 100 625 

FS-5 86 625 

FS-4 75 983 

FS-3 66 682 

FS-2 58 749 

FS-1 52 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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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 D 

  为执行公务而死亡、受伤或患病的赔偿细则(作为 ST/SGB/Staff Rules/ 

Appendix D/Rev.1和Amend.1和ST/SGB/Staff Rules/1/Rev.7/Amend.3

号秘书长公报单独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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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 E 

  工作人员细则 108.1 和 108.2 及 111.1 和 111.2 
 

  第八章 

工作人员关系 
 

  细则 108.1 

工作人员代表机构 

 

定义. 《工作人员细则》本章中所用“工作人员代表机构”一词，应视为包括本

《细则》其他各章中所称的工作人员代表大会以及依照工作人员条例 8.1(b)规定

设立的其他类似工作人员代表机构。 

 (a) 应在下列各工作地点设立工作人员代表机构:亚的斯亚贝巴、巴格达、

曼谷、日内瓦、耶路撒冷、内罗毕、纽约、圣地亚哥和维也纳。其他工作地点也

可以设立工作人员代表机构，每一此种机构可附属于上列某一工作地点的工作人

员代表机构。在未设立工作人员代表机构的工作地点任职的工作人员可以决定以

上列某一工作地点的工作人员代表机构为其代表机构。 

 (b) 每一工作人员均可参加工作人员代表机构的选举；在没有工作人员代表

机构的工作地点任职的全体工作人员均有资格当选，但须遵守该工作人员代表机构

制定的选举条例中可能载列的例外规定，并须符合工作人员条例8.1(b)的要求。 

 (c) 投票事务员由工作人员选出，根据每个工作人员机构的选举条例，办理

该工作人员代表机构成员的选举，保证投票绝对保守秘密和公平。投票事务员也

应办理《工作人员条例》或《工作人员细则》规定工作人员所应进行的其他选举。 

 (d) 工作人员代表机构有权通过其正式选举的执行委员会，参与确定、审查

和解决工作人员福利方面的问题、包括工作条件、一般生活条件和其他人事政策，

并有权代表工作人员向秘书长提出建议。 

 (e) 依照结社自由的原则，工作人员可以组织和参加各种联合会、工会或其

他团体。但(d)款所称事项均须在每一工作地点由工作人员代表机构的执行委员

会从事正式的接触和洽商，应以工作人员代表机构为处理此种事项的独一无二代

表机构。 

 (f) 关于(d)款范围内各种问题的一般行政指示或命令，均应于事前送交有

关工作人员代表机构的执行委员会审议并表示意见，然后再付诸实施，但遇紧急

情况实际不能事前协商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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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细则 108.2 

工作人员与管理当局的联合机构 

 (a) 条例 8.2 中规定的工作人员与管理当局的联合机构包括: 

㈠ 各个指定工作地点的联合咨询委员会或工作人员与管理当局设立的类

似机构，通常工作人员的代表与秘书长的代表人数相等，每方 少三名，

多七名； 

㈡ 整个秘书处的工作人员与管理当局的联合机构，其成员之中，工作人员

的代表与秘书长的代表人数相等。 

 (b) 上文(a)款所称工作人员与管理当局的联合机构的主席，均由秘书长从

工作人员代表提出的名单中选定。 

 (c) 根据上文(a)款所称机构的建议发出的指示或命令，应视为符合细则

108.1(d)款和(f)款的规定。 

 (d) (a)款所称工作人员与管理当局的联合机构应自行制定议事规则。 

 (e) 秘书长应指派(a)款所称工作人员与管理当局的联合机构的秘书，并应

安排提供此种机构适当履行职责时所需的各种服务。 

 

  第十一章 

联合申诉委员会 
 

  细则 111.1 

设立 
 

 (a) 应于纽约、日内瓦、维也纳、内罗毕和秘书长可能指定的其他工作地点

分别设立联合申诉委员会，审议根据工作人员条例 11.1 的规定提出的申诉，并

向秘书长提供意见。 

 (b) 每一联合申诉委员会应由下列人员组成： 

㈠ 主席若干人，经联合申诉委员会所在地点与工作人员代表机构有关的工

作人员与管理当局联合机构推选，由秘书长任命； 

㈡ 委员若干人，由秘书长任命； 

㈢ 人数相等的委员，由联合申诉委员会管辖下的工作人员投票选举。 

秘书长应根据与联合申诉委员会所在地点工作人员代表机构有关的工作人员与

管理当局联合机构所作建议，决定每一联合申诉委员会的主席和委员的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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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接受任命或当选的联合申诉委员会主席和委员，任期两年，可以接受连

续任命或连选连任，并应继续留任，直至指派或选出继任人员为止。 

 (d) 秘书长可以根据与联合申诉委员会所在地点工作人员代表机构有关的

工作人员与管理当局联合机构所作建议，撤免联合申诉委员会的某名主席。秘书

长任命的委员，可由秘书长撤免。工作人员选举的委员，可由有关的联合申诉委

员会管辖下工作人员，根据联合申诉委员会所在地点任何工作人员代表机构的动

议，以多数票表决予以罢免。 

 (e) 每一联合申诉委员会应自行制订议事规则，其中应明文规定如何从若干

名主席中遴选其主持人员，而且在必要时，如何从中遴选任何候补主持人员。 

 (f) 每一联合申诉委员会，经其全体主席和成员以多数票表决，可向秘书长

建议修改《工作人员细则》本章中的规定。 

 (g) 每一联合申诉委员会的秘书处应设秘书一名，另设该委员会适当执行职

务时所需的若干其他工作人员。 

 

  细则 111.2 

申诉 

 (a) 工作人员不服行政决定，拟根据工作人员条例 11.1 的规定提出申诉时，

第一步应致函秘书长，请求重新考虑该项行政决定；这项函件应于工作人员接到

该项决定的书面通知之日起两个月内发出。工作人员应将副本送交本部、厅、办

事处或方案行政首长。 

㈠ 如果秘书长对该工作人员的函件提出答复，该工作人员可于接到此项答

复后一个月内对复函表示不服，提出申诉； 

㈡ 如果秘书长未在一个月内答复驻在纽约的工作人员的函件，或未在两个

月内答复驻在其他地点的工作人员的函件，该工作人员可于本项内所规定秘

书长提出答复时限届满后一个月内，不服原来行政决定，提出申诉。 

 (b) 在复核请求提出之后至联合申诉委员会成立小组听审申诉之前的任何

时间，可由秘书长、该工作人员或联合申诉委员会主持人员主动寻求就有关问题

达成和解。为此目的，主持人员应将该事项提交联合申诉委员会一名主席或成员。

如果问题不能以和解方式解决，此一程序不损害该工作人员依照本条细则的规定

提出上诉的权利。 

 (c) 不论按照上文(a)款请求行政复核，或按照下文(d)款提出申诉，都不能

促使暂缓根据争论中的决定采取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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㈠ 但有关的工作人员可按照下文(d)款，致函适当的联合申诉委员会的秘

书，请求暂缓根据此项决定采取行动。请求书应列出有关的事实，并说明何

以执行决定将直接或间接损害该工作人员的权利； 

㈡ 委员会接到此一请求后，应立即成立一个小组，并应迅速行动。如果该

小组审议双方的意见后，断定此项决定尚未执行，如果执行，可能对申诉人

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害，可向秘书长建议暂缓根据该项决定采取行动: 

a. 直至(a)款第㈠项或第㈡项所规定的时限已届，而且无人提出申诉，

或 

b. 如果提出申诉，直至对申诉作出裁决； 

㈢ 对秘书长关于此种建议的决定，不得提出申诉。 

 (d) 根据上文(a)款提出的申诉或根据上文(c)款提出的暂缓采取行动的请

求，应按下列规定，向适当的联合申诉委员会的秘书提出: 

㈠ 对工作人员而言，如其任职的工作地点设有联合申诉委员会，或归属此

一工作地点所设的组织单位管辖，均应向该联合申诉委员会提出申诉； 

㈡ 对退职工作人员而言，如其 后工作地点设有联合申诉委员会，或归属

此一工作地点所设的组织单位管辖，均应向该联合申诉委员会提出申诉； 

㈢ 对所有其他工作人员和所有其他退职工作人员而言，应向设在纽约的联

合申诉委员会提出申诉，但秘书长经该工作人员请求，可以决定将此项申诉

送交另一联合申诉委员会或成立一个适当的特设机构审理。此种工作人员或

退职工作人员可在(a)款第㈠或第㈡项所规定的时限内将必须呈递的文书送

交任何联合国办事处以供转交适当的联合申诉委员会，即符合上述时限规

定。 

 (e) ㈠ 有关的联合申诉委员会的主持人员应指派委员会一个小组审理每

项申诉，该小组应由下列人员组成： 

a. 小组主席一名，从联合申诉委员会的各名主席之中委派； 

b. 成员一名，从秘书长任命的各名委员中遴选； 

c. 成员一名，从工作人员选举的各名委员中遴选。 

㈡ 指派此种小组时，应尽可能由联合申诉委员会的各名主席和委员轮流担

任:此种轮流担任的方式应于联合申诉委员会的议事规则中加以规定。任何

人员如曾经协助秘书长进行(b)款所称的和解程序，则不得担任专为审理与

该案有关的申诉而成立的小组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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㈢ 小组着手审理某项申诉以前，应将其提议的组成通知当事双方。联合申

诉委员会的主持人员如认为为了确保公正无私而有此必要，经当事任何一方

请求，可以取消主席或任何一名成员的资格。主持人员也可准许主席或任何

一名委员不担任小组成员。 

㈣ 在符合第㈠项至第㈢项所载原则的情况下，联合申诉委员会的主持人员

应委派人员填补某一小组产生的任何空缺。 

 (f) 除非按(a)款规定的时限提出申诉，或在特殊情况下，经专为此项申请

而指派的小组免除此种时限，否则不应受理。 

 (g) 在受理申诉的工作地点，秘书长指定的代表应于接到申诉之日起两个月

内提出书面报告。 

 (h) 小组的审议程序，通常应限于案件的原有书面陈述，连同简短说明和辩

驳。这种说明和辩驳可以秘书处任何一种工作语文口头或书面提出。 

 (i) 工作人员可自费请律师代表本人向小组提出申诉。 

 (j) 联合申诉委员会的权限发生疑问时，应由专为此项申诉而指派的小组裁

决。 

 (k) 因效率差或效率较差而被解雇或受其他处分的案件，申诉委员会不应审

议有关效率的实质问题，只应审议声称这种决定出于偏见或其他某种外在因素的

证据。 

 (l) 小组应有权传讯可能对所涉问题提供资料的秘书处工作人员，并应有权

查阅与该案件有关的一切文件。虽有上一句的规定，凡涉及任用和升级的问题，

小组如希望取得任用和升级机构的会议有关的资料或文件，应请求有关中央审查

机构主席提供此种资料或文件；该机构主席应考虑到机密性的利害关系，对小组

的请求作出决定。对主席的此种决定，不得提出申诉。小组主席应决定将哪些文

件递送小组全体成员及当事双方。 

 (m) 小组审议申诉时，应在公平复核受理问题的情况下，尽速进行工作。 

 (n) 小组应于审议申诉结束之日起一个月内，以多数票表决，通过报告，并

将报告送交秘书长，该报告应视为申诉的审议程序经过的记录，并可载列所涉问

题的概要和小组认为适当的建议。此种建议的表决情况，应予记录。小组的任何

成员均可要求将其不同意见载入报告。 

 (o) 虽有上项规定，申诉所涉的赔偿要求，在薪金、报酬及根据《工作人员

条例》和《工作人员细则》应享的任何其他权利方面，其累计 高数值如不超过

一千五百美元（$1 500），应视为“小额赔偿要求”，并应据此按照有权审理此项

赔偿要求的联合申诉委员会所通过的适当议事规则处理。此种规则可以要求秘书

长代表在收到联合申诉委员会秘书处提送的赔偿要求后三十天内提出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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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秘书长通常在小组提送报告后一个月内，对此项申诉作出 后决定，并

将此项决定通知工作人员，同时附送小组报告一份。除非工作人员提出反对，还

应将秘书长的决定和小组报告的副本，送交联合申诉委员会所在地点的工作人员

代表机构所指定的官员。 

 (q) 如果在小组报告提交秘书长之日起一个月内，秘书长尚未对报告作出决

定，为使工作人员能按照行政法庭规约第 7 条第 2 款(b)和(c)项的规定，行使其

向行政法庭提出申请的权利，有关的联合申诉委员会的秘书，经工作人员请求，

应将小组报告通知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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